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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教師申請學術研究績效獎勵須知 

(一)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/研究員以個人計中帳號於申請期間內至下列

網址提出申請，申請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kObmZL (研發處網頁

申請路徑：研發處首頁→下方學術研究績效獎勵申請系統→登入計

中帳號密碼)，請依各類別(學術專書、學術專章、列為高被引論文

(Highly Cited Papers)者、研究計畫管理費總額逾 50 萬元、學術研

究整體表現)分類別申請。 
(二) 作業時程如下，請申請教師提出申請，並於期程內完成： 

1. 申請教師提出申請：自即日起至 113 年 7 月 18 日(星期四)中午 12
時止。 

2. 申請教師所屬一、二級單位：自教師提出申請日起至 113 年 7 月

31 日(星期三)23 時 59 分止，於線上系統審核完畢送研究發展處。 

(三) 學術專書 

1. 每本著作以獎勵一次為限。 
2. 學術專書同一年度以提出一部為限。 
3. 限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為名，在 110 年

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出版之學術專書。 
4. 請上傳專書電子檔並請申請人簽署著作權授權書，如非以專書電子

檔送審，請送實體書 3 本至研發處。 

(四) 學術專章 

1. 每篇專章以獎勵一次為限 
2. 本項獎勵限人文社會領域可提出申請 
3. 限本校人文社會領域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

為名發表，在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出版之學術專書

內之專章。 
4. 請上傳專書電子檔並請申請人簽署著作權授權書，如非以專書電子

檔送審，請送實體書 1 本至研發處。 

(五) 列為高被引論文(Highly Cited Papers)者 

1. 被高度引用論文限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申請。 
2. 期刊論文被高度引用者係指發表於 SCIE、SSCI 或 A＆HCI 期刊，

合計 3年、連續 5年或連續 10年被ESI列為高被引論文(Highly Cited 

https://reurl.cc/kObmZ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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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pers)者。(每篇被高度引用期刊至多以合計 3 年、連續 5 年、連

續 10 年各獲獎一次) 
3. 研究發展處網頁將公布符合本項獎勵申請清單(含合計 3 年、連續 5

年、連續 10 年被 ESI 列為高被引論文(Highly Cited Papers)名單)。 

(六) 研究計畫管理費總額逾 50 萬元 

1. 每項計畫以獎勵一次為限。 
2. 研究計畫管理費係為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開始執行

之計畫管理費累計總額。 
3. 整合型研究計畫或群體研究計畫限由總計畫主持人一人提出申請

(以核定清單為準)；個人型計畫限由計畫主持人一人提出申請。 

(七) 學術研究整體表現 

近五年學術研究成果 
1. 請提供所屬國科會學術處「專題計畫主持人近五年研究成果表」(即

各學術司「專屬表格」)。 
2. 五年研究成果之評量，以國科會補助該學門之計畫主持人數為基

數，具體之評比項目以國科會各學術處之「專題計畫主持人近五年

成果表」為參考依據。 

當年度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 
1. 以 2022 年 JCR 5 年影響係數(5 year JIF)計算排名。 
2. 每篇論文以提出一次為限。 
3. 期刊論文係多人共同著作者，限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提出申請；

若期刊論文無法顯示申請人為通訊作者時，必須檢具相關文件佐

證，例如計畫核定清單或計畫編號，證明申請人為計畫主持人或申

請人與編輯往來之信函等。 
4. 限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本校為所屬學術機構為名

發表，刊登於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出版之期刊論文

（必須有卷、頁、年）。 
5. 符合「國立臺灣大學特聘教授設置暨特聘加給給與實施要點」，第

二點第一項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七款聘任之特聘教授及獲有 112 年

彈性加給獎勵者(112 年 8 月至 113 年 7 月)，不得申請優良期刊論

文及甲等期刊論文獎勵，卓越與傑出期刊論文以獎勵三篇為限。符

合第一、二、三款者，僅接受傑出期刊之回顧論文(review article)
申請，且不得調整排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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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頂尖期刊係與國內外研究團隊共同著作，非第一著作人或通訊著作

人，本校教師或研究人員限以一人提出申請，其獎勵比照傑出期刊。 
7. 有關本校卓越期刊名單說明如下： 

(1) 卓越期刊名單同步更新於研究發展處學術研究績效獎勵網頁，

卓越期刊名單共計為 33 本。 
(2) 為鼓勵校內教師與國外研究團隊共同研究，提升本校國際聲

望，非第一著作人或通訊著作人之獎勵擴大至「發表於卓越期

刊係與國外研究團隊共同著作人，本校教師或研究人員限以一

人提出申請，其獎勵比照優良期刊」。 

(八) 線上申請系統注意事項： 

1. 學術研究整體表現： 
(1) 本處業於申請系統內匯入本校 2023 年發表之期刊論文(包含

SCIE、SSCI 及 A&HCI)，惟仍因下載時間差及人文類期刊未

能完整匯入，如申請教師於前述系統填寫時，未能自動帶出各

項資料(包含論文名稱、期刊名稱、期刊所屬 JCR 領域或次領

域、5IF 值…等。) 仍可提出申請，惟請申請教師先行點選「此

篇論文未在清冊中，請自行手動輸入」後，再行填寫論文名稱、

論文登錄期刊名稱及發行資料(卷、頁、年)(非接受日期)，申

請系統將自動帶出期刊所屬 JCR 領域或次領域與相對應之

JCR 五年影響係數(5 year JIF)期刊在該領域之排名( / = %)。 
(2) JCR 五年影響係數(5 year JIF)期刊在該領域排名( / = %)欄

位，現以排名除以期刊總數顯示，如因該期刊於獎勵範圍之附

近，又期刊總數乘以 15%或 40%得以納入獎勵範圍，請申請

教師提出申請，同時於「期刊所屬領域或次領域以乘法換算得

已列入獎勵範圍內」□處勾選。 (經學院調整排名之領域不適

用本項說明) 
(3) 申請教師得授權助理協助登打，惟助理帳號權限僅得填寫及儲

存相關內容，仍請申請教師確認後以個人帳號送出申請。 
2. 研究計畫管理費總額逾 50 萬元： 

(1) 系統將自行帶入研究計畫相關內容，惟管理費如由他項經費補

足者，請自行修改系統帶入之管理費金額，同時檢附相關證明。 
(2) 系統未自行帶入之研究計畫(確經本校承接之計畫者)，請自行

填寫並檢附相關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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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被 ESI 列為高被引論文(Highly Cited Papers)者： 
(1) 如同篇論文同時符合合計 3 年、連續 5 年及連續 10 年被 ESI

列為高被引論文(Highly Cited Papers)者，僅能擇一類申請。 
(2) 如未列於合計 3 年、連續 5 年及連續 10 年被 ESI 列為高被引

論文(Highly Cited Papers)清單內，同時符合前述獎勵資格者，

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並洽研究發展處(02-33666635)協助後續

獎勵之申請。 


